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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院公告
2019年11月4日

（2020）浙0324民初6640号
梅佳：本院受理原告黄定燕诉被告梅佳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
货款 6600 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利率从起诉之日起算至判决确定履行之
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7 日
上午 08 时 30 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9 年 10 月 21 日，浙江杰牌印刷有限公司

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已执行完毕，故请求本院终结浙江杰牌印刷有
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破产企业法》第 120 条规定，破产人无财产可供
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破产
程序。现浙江杰牌印刷有限公司管理人以财产分
配完毕为由，申请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之规
定，裁定如下：终结浙江杰牌印刷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381民破71号之一

2016 年 8 月 5 日，本院根据瑞安五洲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吉本机车
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温
州市吉本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目前可供清偿的资
产仅有 30956.44 元，债权人、债务人确认无争议债
权 35493518 元。本院认为，债务人温州市吉本机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符合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19 年10 月15 日宣
告温州市吉本机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1破115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闪电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闪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发现
闪电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冷玉的同意后，
将案件移送破产清算，并于2019 年10 月24 日裁定
受理闪电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9 年 10 月 30 日，
本院指定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为闪电公司
管理人。闪电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 年12月5日
前，向管理人瑞安融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申报债
权地址：瑞安市南方大厦 14 楼；联系人：吴双节
（0577-65826398、15088933962）]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
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闪电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1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闪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须参
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27民初6782号

张连福、彭旭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钟文聪诉被
告林远宗、第三人张连福、彭旭东合伙协议纠纷一
案，现本院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追加第三
人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站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2
月13日8时50分在本院第5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9）浙0482民初2890号

浙江古迪菲斯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利百加箱包配件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院定于 2020 年 1 月 8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逾期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新埭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则依法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02民初5350号

沈伟伟：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湖州织里支行与沈伟伟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届满后15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三日（遇法定假日延顺）上午 9 时在本院十一法
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9）浙0521民初1008号

章文亚：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安吉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事项告
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判令：1、被告立即偿还：（1）透支的牡
丹 信 用 卡 ，（卡 号 ：5240470020961094），本 金

62824.56 元，利息、滞纳金、违约金 103461.03 元，合
计人民币 166285.59 元。（利息、滞纳金、违约金计
算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其后发生利息、违约金的
按约定计算至完全清偿日止）。（2）透支的牡丹信
用卡，（卡号：6222350019876299），本金 4032.53 元，
利息、滞纳金、违约金 22606.27 元，合计人民币
26638.80 元。（利息、滞纳金、违约金计算至 2017 年
10 月 30 日，其后发生利息、违约金的按约定计算
至完全清偿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19）浙0522民初6614号之一

秦嘉晨：本院原告胡婷燕诉你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 9 时在
长兴县人民法院煤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如不
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 18-1号

本院在（2019）浙 0702 执 834 号执行案中，发
现浙江车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裁定受理车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指定浙江创
欣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
人通讯方式：通信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路
999 号置信广场 13 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电
话：0579-83187997，15088200185。

浙江车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
的裁定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
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
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浙江车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
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
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车融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
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 00 分
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金华市兰溪街 210 号）召开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
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 17-1号

本院在（2018）浙 0702 执 6892 号执行案中，
发现金华市交换空间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裁定受理金华市交换空间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指定浙江中健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担任该
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通信地
址：浙江省金华市李渔路 1103 号宝莲广场 A 座
20 楼 ；邮 政 编 码 ：321000；联 系 电 话 ：
0579-82392703、13586974019。 金 华 市 交 换 空 间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
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
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
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相关
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金华市交换
空间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
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交换空间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9 时 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金华市兰溪
街 210 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
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02破 13-2号

2019 年 7 月 11 日，本院根据金华市品蓝酒
业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金华市品蓝酒业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本案已发生公告
费等破产费用，债务人金华市品蓝酒业有限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
认为，金华市品蓝酒业有限公司管理人请求宣
告金华市品蓝酒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10 日裁定宣告金华市品蓝酒业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金华市品蓝酒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782破 32号

本院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裁定受理义乌市
策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并
指定浙江六和（义乌）律师事务所为义乌市策元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管理人。义乌市策元
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前向义乌市策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的管理人申报债权。管理人接受申报的地
点及电话为：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街道金融商务
区金融 8 街 88 号福田银座 A 座 18 楼，联系方式：
13616516626（黄怀青律师）、18606891182（胡雪梅
律师）。债权人须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未在上述期间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义乌市策元房地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当向义乌
市策元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的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在义乌
市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已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参加
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7732号

吴天平（330226196612116396）：本院受理
原告唐志荣与吴天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 二 条 的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浙
0782 民初 77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 出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通讯员 海薇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我

再也不敢骗你们了……我一定积极

还钱！”被执行人带上手铐时懊悔地说

道。这一幕发生在海宁市法院近日受

理的一起追偿权纠纷执行案中，被执

行人张某甲、张某乙父子因故意隐瞒

事实，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付款义务，被处以司法拘留15日。

今年6月在承办法官的主持下，

原告海宁某有限公司与被告周某、

张某甲、项某、张某乙在追偿权纠纷

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四名被告应

当于今年7月25日前支付原告代偿

款6万余元和相应利息。但协议生

效后，四名被告均未自觉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为此，原告于8月23日向海宁

市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受理后依

法向四名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督促其履行义务。执行过程中，经执

行法官多次电话沟通，双方达成口头

和解协议，约定被执行人于10月10

日前支付5000元，余款自11月开始

每月月底前支付2500元，直至付清。

10月8日，执行法官电话联系

被执行人张某乙，询问筹款情况，张

某乙表示已经筹集得差不多了，故

执行法官联系双方当事人约定于10

月10日下午2点在法院书面签订上

述口头和解协议。

10月10日下午2点半，被执行

人未到法院，执行法官电话询问被

执行人，张某乙表示在路上了，下午

3点半前能到。但直至下午4点，被

执行人仍未出现。当执行法官再次

电话联系时，张某乙理直气壮地质

问法官是不是冻结了被执行人张某

甲（张某乙的父亲）的微信存款，声

称他们筹到的5000元，刚打进去就

被冻结了，他们询问客服，得到的答

复是钱被司法冻结，但是案号、冻结

法院未能被告知。

面对质问，执行法官立即展开

调查，查明被执行人张某甲未有新的

案件立案受理；海宁市法院亦未在当

日冻结张某甲的微信存款；因被执行

人张某甲在嘉兴市中院亦有尚未执

结的案件，执行法官又立即联系了嘉

兴市中院的法官，询问得知未冻结其

微信存款。之后执行法官又查明，张

某甲的微信账户没有存款。

通过核查，执行法官一步一步

戳穿了被执行人张某乙的谎言。当

再次询问张某乙时，他终于承认是

在撒谎欺骗执行法官，以拖延案件

的执行。2019年10月23日，海宁

市法院以拒不执行，依法对被执行

人张某甲、张某乙司法拘留15日。

拘留当天，被执行人张某甲、张某乙

支付了5000元。

法官说法：
积极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是每个公民应尽的法定

义务。被执行人或其他人妨碍人民

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拒不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

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

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6万元欠薪
这样讨要可以吗？

颜梅生

胡海凤等5读者问：
凌某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还欠我们 6 万余元工

资。离职时，凌某向我们出具了欠薪条，并由张某提供一

辆小车作担保，由谢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但未说明各自

承担担保责任的顺序。后因凌某未如期支付欠薪，我们

基于方便、快捷，要求经济条件好的谢某担责。可谢某以

欠薪人是凌某且张某提供车辆担保应先担责为由，让我

们先向凌某、张某索要。请问：谢某的理由成立吗？

本报作答：
谢某的理由不能成立，你们有权选择谢某担责。

从欠薪人与人保的关系来看，你们有权选择谢某清

偿。根据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因保证合同纠

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

利的，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

证合同约定为一般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法院应

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

被保证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谢某提供的是

连带责任担保，你们有权要求其独自担责。

从人保与物保来看，也可选择谢某清偿。物权法第

176条规定，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保又有人保，债务人不

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

形，债权人应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保，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保实现债

权；第三人提供物保，债权人可以就物保实现债权，也可

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

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这表明：已约定担保人承

担责任的顺序，应受到约束。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债务

人自己提供物保的，先通过该担保物实现权利，再向保证

人索要余额；债务人自己未提供物保，有第三人物保又有

人保时，债权人享有选择权。鉴于凌某未提供物保，张某

提供小车担保、谢某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且未明确承担责

任的先后顺序，故既可选择拍卖、变卖张某的小车，也可

直接要求谢某承担保证责任。

法治漫画征求意见
外商投资法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为保障法律有效

实施，司法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国家拟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

制度，强化对外商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筹到的还款刚打进微信，就被司法冻结？

父子俩为拖延执行撒谎，双双被拘


